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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09）

與稀鎂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建議供股項下的建議認購有關的 

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日期為2024年11月19日的稀鎂科技供股公告，內容有關稀鎂科技供股。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間接（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即Ming Xin）於(i)237,049,786股
稀鎂科技股份（相當於稀鎂科技股本總額的約40.00%）；及(ii)MX可轉換債券（可轉換
為462,455,726股新稀鎂科技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2024年11月19日，Ming Xin以稀鎂科技及包銷商為受益人簽立MX承諾，據此，
Ming Xin已不可撤回地承諾(i)認購118,524,893股稀鎂科技供股股份，即其於稀鎂科
技供股項下的全部配額；(ii)直至記錄日期（包括該日），不行使本金額為431,471,192

港元的MX可轉換債券（可轉換為462,455,726股新稀鎂科技股份）附帶的任何轉換權；
(iii)直至記錄日期（包括該日），本金額為431,471,192港元的MX可轉換債券仍將分別
以Ming Xin的名義登記並由其實益擁有；及(iv)不會根據額外申請表格申請超過其於
稀鎂科技供股項下配額的任何稀鎂科技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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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關MX承諾認購稀鎂科技供股股份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
過5%但低於25%，故簽立MX承諾及Ming Xin認購稀鎂科技供股股份構成本公司之
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茲提述稀鎂科技日期為2024年11月19日的稀鎂科技供股公告，內容有關稀鎂科技供股。

稀鎂科技供股的主要條款

稀鎂科技供股的基準 ： 於記錄日期每持有兩(2)股現有稀鎂科技股份獲發一(1)

股稀鎂科技供股股份

認購價 ： 每股稀鎂科技供股股份0.110港元

現有已發行稀鎂科技股份 

的數目
： 592,595,103股稀鎂科技股份

根據稀鎂科技供股將予發行的
稀鎂科技供股股份的數目

： 296,297,551股稀鎂科技供股股份（假設於記錄日期
或之前已發行稀鎂科技股份數目並無變動）

最多302,148,861股稀鎂科技供股股份（假設所有稀鎂
科技可轉換債券（不包括MX可轉換債券）已於記錄
日期或之前獲行使或轉換）

Ming Xin承諾將承購的稀鎂 

科技供股股份的數目
： 118,524,893股稀鎂科技股份

Ming Xin應付的總認購價 ： 約13,037,738港元

包銷商包銷的供股股份數目 ： 按悉數包銷基準計算不少於177,772,658股稀鎂科技
供股股份或不多於183,623,968股稀鎂科技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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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鎂科技供股受多項條件規限，包括（其中包括）：

(a) 遵照上市規則及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2章），不遲於供股章程寄發日期
將稀鎂科技供股的供股章程文件送交聯交所以取得授權及送交香港公司註冊處處
長登記；

(b)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或同意批准（待配發後）稀鎂科技供股股份（以未繳股款及繳
足股款形式）上市及買賣，且並無撤回或撤銷有關批准；

(c) 包銷商的責任成為無條件及稀鎂科技供股的包銷協議並無根據其條款終止；及

(d) Ming Xin遵守及履行於MX承諾項下的所有承諾及責任。

認購價乃經參考（其中包括）(i)稀鎂科技股份於現行市況下的市價；(ii)稀鎂科技集團的
最新財務狀況；及(iii)稀鎂科技供股公告「進行建議供股的理由及裨益以及所得款項擬定
用途」一節所討論的建議稀鎂科技供股的理由及裨益後釐定。

於稀鎂科技供股完成後，本公司將繼續間接持有稀鎂科技的股權，佔稀鎂科技經配發及
發行稀鎂科技供股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的介乎39.23%至40.00%。

MX承諾

日期 2024年11月19日

訂約方 Ming Xin，以(1)稀鎂科技；及(2)包銷商為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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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MX承諾，Ming Xin已不可撤回地向稀鎂科技及包銷商承諾：

(i) 認購118,524,893股稀鎂科技供股股份，即其於稀鎂科技供股項下的全部配額；

(ii) 直至記錄日期（包括該日），不行使本金額為431,471,192港元的MX可轉換債券（可
轉換為462,455,726股新稀鎂科技股份）附帶的任何轉換權；

(iii) 直至記錄日期（包括該日），本金額為431,471,192港元的MX可轉換債券仍將分別以
Ming Xin的名義登記並由其實益擁有；及

(iv) 不會根據額外申請表格申請超過其於稀鎂科技供股項下配額的任何稀鎂科技供股
股份。

有關稀鎂科技之資料

稀鎂科技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股份代號：601）。稀鎂科技集團主要從事鎂產品業務。

以下財務資料乃摘錄自稀鎂科技之年報：

於12月31日

2023年 2022年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淨資產 612,961 1,095,952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2年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63,491 383,899

除稅前（虧損）╱利潤 (425,911) 5,632

除稅後（虧損）╱利潤 (423,600)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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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MX承諾之理由及裨益

誠如稀鎂科技供股公告所披露，於2023年，中國的鎂錠價格普遍下跌，而於2023年稀鎂
科技集團鎂產品的平均售價較2022年的售價有所下降。儘管鎂價下跌，但稀鎂科技管理
層認為金屬鎂及鎂合金新材料作為主流輕質材料，仍處於生命週期的成長階段，並具有
重量輕、強度高、導熱性好、耐腐蝕等優點，在各行各業均有廣泛應用。鎂作為多用途
的環保金屬原料，響應國家「雙碳」政策，符合未來節能環保的新趨勢。市場研究亦預測，
2023年金屬鎂的市場規模估值為53億美元，預計到2033年將達致90億美元。於預測期間，
金屬鎂的採用可能以5.4%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

此外，誠如稀鎂科技供股公告所披露，稀鎂科技供股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其中包括）為
稀鎂科技集團生產設施的更新及改造撥資及補充其營運資金，以促進稀鎂科技集團現有
鎂業務的增長。由於通過建議稀鎂科技供股注入新資金可加強稀鎂科技（屬本公司重大
投資）之業務運營及財務狀況，因此，本公司支持稀鎂科技供股，並認為進行稀鎂科技
供股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認購將根據稀鎂科技供股之條款暫定配發予Ming Xin之稀
鎂科技供股股份將使本集團能夠維持其於稀鎂科技之股權比例。

於本公告日期，Ming Xin持有稀鎂科技40.00%股權。根據MX承諾，於稀鎂科技供股完
成後，Ming Xin將維持其於稀鎂科技介乎39.23%至40.00%之股權，並將繼續為稀鎂科技
之最大股東。於稀鎂科技供股完成後，稀鎂科技將繼續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稀鎂科技之財務業績將繼續與本公司之業績綜合入賬。

董事認為，訂立MX承諾表明本公司對稀鎂科技供股之支持以及維持本集團於稀鎂科技
之權益。因此，董事認為MX承諾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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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有關MX承諾認購稀鎂科技供股股份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

但低於25%，故簽立MX承諾及Ming Xin認購稀鎂科技供股股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
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股東務請注意，MX承諾項下之認購須待稀鎂科技供股項下多項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後，

方可作實。因此，MX承諾項下之認購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完成。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股份代號：509）。本集團（包括稀鎂科技集團）主要從事農業肥料業務、鎂產品
業務及煉鋼熔劑業務。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中另行要求，否則以下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509）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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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Xin」 指 Ming Xin Developments Limited，本公司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是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

「MX可轉換債券」 指 Ming Xin合法及實益持有稀鎂科技發行本金總額為
431,471,192港元（可轉換為462,455,726股新稀鎂科技
股份）之可轉換債券

「MX承諾」 指 Ming Xin於2024年11月19日以稀鎂科技及包銷商為受
益人簽立之不可撤回承諾函件，其主要條款於本公告
「MX承諾」一節披露

「稀鎂科技」 指 稀鎂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之有限責任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號：601）

「稀鎂科技可轉換債券」 指 稀鎂科技於2022年8月5日根據債權人安排計劃發行本
金額為442,389,736港元的可轉換債券，賦予其持有人
權利於其隨附之可轉換權利悉數行使後按轉換價每股
稀鎂科技股份0.933港元轉換為474,158,345股新稀鎂科
技股份

「稀鎂科技集團」 指 稀鎂科技及其附屬公司

「稀鎂科技供股公告」 指 稀鎂科技日期為2024年11月19日之公告，內容有關稀
鎂科技供股

「稀鎂科技供股」 指 建議按合資格股東於記錄日期每持有兩(2)股現有稀鎂
科技股份獲發一(1)股供股股份之基準，根據包銷協議
及供股章程文件所載條款及在其條件規限下按認購價
進行供股

「稀鎂科技供股股份」 指 根據建議稀鎂科技供股將予配發及發行之新稀鎂科技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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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鎂科技股份」 指 稀鎂科技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記錄日期」 指 2024年12月10日或稀鎂科技與包銷商就釐定稀鎂科技
供股配額可能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8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價」 指 稀鎂科技供股項下每股稀鎂科技供股股份之認購價
0.110港元

「包銷商」 指 Raffaello Securities (HK) Limited，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可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池靜超

香港，2024年11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池文富先生及池靜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省本先生及沈毅民先生


